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８〕２８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深化我省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根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云南省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政发

〔２０１７〕６４号)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３４项行政许可

事项 (详见附件).

对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批部门一律不得再实施或变相审

批;对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下放部门要与承接部门做好交接工

作,确保下放事项落实到位;对调整为备案的事项,实施部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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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以行政许可方式实施,要加强业务信息系统建设,推进 “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简化备案手续,方便群众、企业网上备

案;对合并实施的事项,各地各部门要简化受理和审查环节,减

少申办材料,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按

照要求统一规范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依据职责切

实加强行政许可事项调整后的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行 “双随

机、一公开”.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对州、市、县、区的指导和培

训,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各地各部门须于本决定印发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在本地

本部门政府网站、同级政务服务大厅 (窗口)公布涉及本地本部

门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并于本决定印发之日起３０个工作

日内,将本次行政许可调整工作落实情况报省编办备案.

附件: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

３４项)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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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 34项）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1 会计从业资格认定 财政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

法律的决定》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 73 号）

取消

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2.健全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

规范

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省、州、县）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的决定》
取消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事中事后监管

3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资格认定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

办法》（建设部令第 154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建办市〔2017〕

77 号）

取消

1.加强行业监管力度

2.增加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招标代理活动的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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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4
供水经营企业经营

许可证核发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州）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取消

1.开展水质督查工作，加大

市政管网水监管力度

2.完善水质监测管理制度、

供水经营企业安全管理运营

制度

5

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或者其产品运

输、携带审批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取消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6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审批

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取消

1.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医疗卫生机构即可承

担职业健康检查

2.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

职业病诊断、鉴定标准和规

程

7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

许可证核发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取消

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

对制造、销售、进口和使用

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

有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建立健全行业检查标准

2.健全和完善计量产品性能

考核和检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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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8

制造、销售、进口国

务院废除的非法定

计量单位器具和国

务院禁止使用的其

他计量器具审批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

号）

取消

1.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

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计

量检定等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做好与计量器具型式批

准制度的衔接，加强计量器具

型式批准信息统计和查询

2.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加大对制造计量器具产品

监督抽查力度，建立健全行业

检查标准

3.健全和完善计量产品性能

考核和检定标准

9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许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

务院令第 406 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2005 年交通部发布）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旅游

客运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2017〕134 号）

下放

1.重点检查

2.专项整治

3.信誉考核

4.受理投诉举报

1.将“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许可”及其子项

中属于省交通运输

行政主管部门行使

的权限下放州、市交

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

2.下放后，对新成立

的旅游客运企业，交

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整合行政许

可，将国际、省际、

市际、县际和县内包

车客运经营范围一

次性许可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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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10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云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下放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3.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情

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评

将“公路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及其子项中

属于省交通运输行

政主管部门行使的

权限下放州、市交通

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实施

11
经营港口理货业务

许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

号）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2009 年交通部

发布）

下放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下放州、市交通运输

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州、市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行政

区域内经营港口理

货业务许可

12 船用产品检验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

条例》

《云南省船舶检验规则》（云交政法

〔2009〕1067 号）

下放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将“船用产品检验”

及其子项下放州、市

船舶检验机构实施。

州、市船舶检验机构

负责行政区域内船

用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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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13
通航建筑物运行方

案审核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下放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下放州、市交通运输

行政主管部门。州、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行政区

域内通航建筑物运

行方案审核

14

船舶油污损害民事

责任保险证书或者

财务保证证书核发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

下放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下放州、市交通运输

行政主管部门。州、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办理船

籍港行政区域内船

舶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保险证书或者财

务保证证书核发

15
在地方媒体发布兽

药广告审批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下放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下放州、市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

16

重点保护的农作物

天然种质资源采集、

采伐批准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下放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下放州、市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

17 农药广告审查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下放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下放州、市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

18

向省外提供云南特有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审

批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下放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下放州、市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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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19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

校、驾驶培训班资格

认定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下放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下放州、市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

20
建设港口设施使用

非深水岸线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交通

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6 号）

部分下放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将子项“建设港口设

施使用非深水岸线

审批”下放州、市交

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州、市交通

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行政区域内建

设港口设施使用非

深水岸线审批

21
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合并实施

1.重点检查

2.专项整治

3.信誉考核

4.受理投诉举报

1.与“道路货运经营

许可”合并实施，名

称统一为“道路货运

经营许可”

2.从事危险货物运

输经营的由州、市交

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从事危险货

物运输经营以外的

货物经营的，由县、

市、区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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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22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

运输许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州）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第 5 号）

合并实施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及时查处违法违规及不达标

行为

1.与“国内水路运输经

营许可”的另一子项“设

立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或

者变更经营范围许可”

合并实施，名称统一调

整为“设立国内水路运

输企业或者变更经营范

围许可”，不再单独保

留原子项“省际普通货

物水路运输许可”

2.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权限明确为：

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的经

营许可；省内跨州、市

普通客船经营许可；省

内危险品运输经营许

可；澜沧江国际河流普

通客船、普通货船、危

险品运输经营许可；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水路运输

经营许可

3.州、市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权限修改

为：个人从事省际普通

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省

内跨州、市普通货船经

营许可；州、市内普通

货船和普通客船经营许

可；省内跨州市、州市

内农村客渡船、12 客以

下小型客船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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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23
通航建筑物设计文

件和施工方案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交通运输部令第 9 号）

合并实施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与“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审核”合并实

施，不再单独保留原

事项“通航建筑物设

计文件和施工方案

审批”

24
国家重点水运工程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

号）

《港口工程竣工验收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第 44 号）

《航道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办法》（2008

年交通部发布）

合并实施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与“国家重点水运建

设项目、省管港口设

施和航道及其设施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合并实施，不再单独

保留原事项“国家重

点水运工程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 ”

25 船舶检验证书核发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

《云南省船舶检验规则》（云交政法

〔2009〕1067 号）

合并实施
1.加强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将子项“船舶检验证

书核发”与主项“船

舶安全检验证书核

发”合并实施，不再

单列子项，同时将原

主项“船舶安全检验

证书核发”的名称变

更为“船舶检验证书

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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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26 水运工程质量鉴定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水运工程质量监督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第 3 号）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第 28 号）

合并实施

“水运工程质量鉴定”合并

实施后，作为“国家重点水

运建设项目、省管港口设施

和航道及其设施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的申报要件，同时

简化鉴定程序，缩短鉴定时

限，放宽鉴定机构资质市场

准入条件

不再作为行政许可

事项，与原主项“水

运工程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合并实施，

作为原主项的申报

要件，原主项的名称

相应调整为“国家重

点水运建设项目、省

管港口设施和航道

及其设施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不再单

独保留原子项“国家

重点水运建设项目、

省管港口设施和航

道及其设施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

27

新建、扩建或者改建

用于生产第四类监

控化学品中不含磷、

硫、氟的特定有机化

学品的设施开工生

产前备案核准

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

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

例》
调整为备案

1.认真查阅建设单位递交的

申请材料，审核有关材料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2.依据举报内容，核查建设

单位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3.组织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

调整为备案后，名称

修改为“新建、扩建

或者改建用于生产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中不含磷、硫、氟的

特定有机化学品的

设施开工生产前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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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28
房地产经纪机构设

立核准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州）

《云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交易管理条

例》
调整为备案

1.健全和完善房地产经纪机

构备案信息公示系统

2.加强信用评价及失信惩戒

机制建设

3.健全行业监管标准

调整为备案后，名称

修改为“房地产经纪

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设立、变更和注销备

案”

29

相邻省（区、市）属

同一适宜生态区域

农作物引种审批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调整为备案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

调整为备案后，名称

修改为“相邻省（区、

市）属同一适宜生态

区域农作物引种备

案”

30

权限内外商投资企

业（含非独立法人企

业分支机构）设立及

变更的审批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省、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实施细则》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

行办法》（商务部令第 3 号）

调整为备案

除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

业，适用备案管理，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

调整为备案后，名称

修改为“除实施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外的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

及变更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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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31
事业单位法人设立

登记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构

（省、州、县）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调整为内部审

批

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2.制定内部审批事项办理流

程

32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

登记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构

（省、州、县）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调整为内部审

批

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2.制定内部审批事项办理流

程

33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

登记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构

（省、州、县）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调整为内部审

批

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2.制定内部审批事项办理流

程

34
航道条件与通航安

全影响评价审核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变更名称
1.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导

2.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将原事项名称变更

为“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审核”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６月７日印发


